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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安怀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预计向银行贷款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 

北京安怀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 2019年

度经营发展需要，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间接融资，拟向银行申请

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的综合授予信额度（包括新增及原授信到期

后续贷申请，最终以银行等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综合授信额度为准），

作为公司流动资金补充，由相关关联方无偿为公司提供符合公司实际

业务情况需求的担保，担保总额不超出综合授信额度。以上授信额度

为公司可使用的综合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公司将

根据实际业务需要办理具体业务，最终发生额、贷款利率及相关融资

费用等以公司实际签署的相关合同为准。 

公司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上述银行贷款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办理综合授信额度、授信品种的选择、利率的确定；签署上述授信额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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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内各项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融资、担保、反担保

等有关的申请书、合同、协议等文件），办理综合授信额度相关的其

他事项。在不超过上述综合授信额度的前提下，无需再逐项提请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及披露。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2019年 4月 1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对《关于公司

2019年度预计向银行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因李焕、

陈国超、杨军永、孙志权、喻强、杨媛为关联董事，按照《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规定表决此事项时应当回避，因上述董事的回避导致

非关联董事不足 3人，因此，本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19年 4月 19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 2019年度预计向银行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监事陈

志江回避表决，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 关联方介绍 

（一） 关联方基本情况 

不超过上述综合授信额度的前提下，公司关联方（李焕、陈国超、

杨军永、孙志权、喻强、杨媛、陈志江）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以及

与公司、债权人签署的担保协议，无偿为公司相应的授信额度提供符

合公司实际业务情况需求的担保，担保人及其基本信息、担保主债权、

担保方式等具体安排以各方签署的担保协议以及具体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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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人 

姓名：李焕 

住所：上海市松江区新南路 1088弄 660号 

2. 自然人 

姓名：陈国超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群芳一园 30号楼 5单元 201 

3. 自然人 

姓名：杨军永 

住所：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仁宝新居东院 1号楼 

4. 自然人 

姓名：孙志权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清河橡树湾一期 6号楼 1501 

5. 自然人 

姓名：陈志江 

住所：江西省萍乡市安源经济开发区田中小区 2栋 1单元 102室 

6. 自然人 

姓名：喻强 

住所：上海市嘉定区德华路 80弄 1号楼 1002室 

7. 自然人 

姓名：杨媛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高井北街 2号金隅泰和园 10号楼 2单元 1802 

（二） 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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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焕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持股比例为 28.02%。 

陈国超系公司董事，持股比例为 20.00% 

杨军永系公司董事，持股比例为 6.72% 

孙志权系公司董事、技术总监，持股比例为 4.34% 

陈志江系公司监事会主席，持股比例为 7.08% 

喻强系公司董事，持股比例为 7.09 

杨媛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持股比例为 6.73% 

李焕与杨军永、杨媛、喻强、陈国超、陈志江、孙志权于 2018年

3月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其余六方均为李焕的一致行动人。 

 

三、 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相关关联方中的一方或多方无偿为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符

合公司实际业务情况需求的担保或反担保，不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根据 2019 年度经营发展需要，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间

接融资，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的综合授予信额度

（包括新增及原授信到期后续贷申请，最终以银行等金融机构实际审

批的综合授信额度为准），作为公司流动资金补充，由相关关联方无

偿为公司提供符合公司实际业务情况需求的担保形式。以上授信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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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可使用的综合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公司将

根据实际业务需要办理具体业务，最终发生额、贷款利率及相关融资

费用等以公司实际签署的相关合同为准。 

 

五、 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 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偶发性关联交易的目的是关联方无偿为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

供担保或反担保，贷款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筹

资效率。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且不会对股东利益产生任何损害。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

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亦不会因上

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六、 备查文件目录 

（一）北京安怀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北京安怀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北京安怀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4月 19日 


